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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高 雅 光 學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907）

公佈
(1) 完成主要及關連交易

及
(2) 持續關連交易

茲提述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、二零一
六年十一月九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公佈，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
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出售融豐有限公司所有已發行股份及其所結欠
貸款之主要及關連交易，以及持續關連交易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
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主要及關連交易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所有出售條件均已獲達成及╱或豁免，而出售完成已根據出售協議之條
款及條件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發生。由於出售完成，融豐現時由出售事項買方全資擁
有，且已經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。

持續關連交易

此外，由於所有售後租回協議的條件均已獲達成及╱或豁免，售後租回協議已於二零一七
年一月十七日成為無條件及開始。售後租回協議的年度上限如下：

自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至
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

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
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

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
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

港元 港元 港元

年度上限 930,000 4,464,000 3,534,000

承董事會命
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
潘兆康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亮華先生、潘兆康先生及許駿源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國輝先生、彭詢
元先生及鄺炳文先生。


